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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9505.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做好“十一五”农村电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作的通

知(发改能源[2007]42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公司、南

方电网公司： 为了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做好农村电网

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作，解决好农村地区和无电人口

用电问题，经研究，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规划工作。完善农村电网和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是“十一

五”期间农村电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各省（区、市）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认真总结农村电力建

设成效和经验，按照“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先易后难、分

步实施”的原则，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

已开展的各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十一五”期间农网完

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规划工作，实事求是地提出“十一五

”期间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的具体目标、任务、项

目安排和投资计划。规划内容要区分轻重缓急，以便根据资

金规模合理安排项目，并对农村电力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进行全面分析。在投资安排上要注意向水库库区和华侨

农场倾斜，尽快解决好水库库区和华侨农场的农网完善和无

电人口用电问题。根据华侨农场未通电居民点数量和无电人

口较少的情况，2007年要集中解决华侨农场无电人口用电问

题。 二、抓紧落实管理体制。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分散、



建设和管理难度大、经济效益较差，为了做好无电地区电力

建设工作，在我委《关于无电地区电力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能源[2006]2312号）中，对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管理体

制提出了明确要求。请有关省（区、市）发展改革委按照上

述通知精神，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从有利于农村电力长远发

展的角度出发，认真落实好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管理体制，尽

快确定项目法人。为确保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原则上由省级电网公司作为项目法人负责组织实施。 三、

切实加强项目管理。从农村电网和县城电网改造稽察了解情

况看，一些地区电网改造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前期工

作深度不够、项目不按投资计划实施、套取和挪用建设资金

、招投标工作不规范以及工程实施进度缓慢等，严重影响了

农村电力建设工作的进度和效果。有关省（区、市）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各方要切实加强对农村

电力建设的监督和管理，杜绝类似问题和情况的发生。各省

级发展改革委要负责做好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的规

划编制和有关协调管理工作，规划编制要充分听取项目法人

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的建设项

目，年度实施项目和投资计划要会同国家电网公司或南方电

网公司共同研究确定，并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分别上报我委，工程完成后要认真进行验收

。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要加强对本公司系统农网完

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认真做好项目各

项前期工作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程招投标、资金

管理及工程建设等工作，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办

法，严格执行投资计划，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质量、进度



和效益。 四、认真做好前期工作。落实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

是投资计划下达和工程实施的前提条件。各省（区、市）发

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高度重视项目建

设前期工作，组织开展工程技术方案设计，落实项目建设资

本金，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

经省级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在此基础上，各省（区、市）

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在每年的3月底

以前，将本年度农网完善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的建设目标、

建设内容、具体项目、工程方案、投资规模、资金来源以及

投资计划建议上报我委，并同时附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文稿、贷款承诺函以及项目法人出资承诺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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